














三、民法典与民商事司法解释的适用衔接

本次《民法典》编纂针对现有民事基本法律,〔21〕并未正面回应民商事司法解释的梳理、筛
选、收纳、存废问题,民商事司法解释“入典”工作并未获得立法机关的应有重视。〔22〕如前所

论,民事基本法之外,还存在大量民商事司法解释,包括综合普遍性和专题专项性民商事司法

解释,包括对民事基本法作出的司法解释和对民商事特别法作出的司法解释。
《民法典》颁行后,现行有效的民商事事司法解释是否一概废止? 抑或逐一修订调整? 在

部分场合,司法解释已经“入典”,〔23〕但针对更大量未被“入典”的司法解释条文,仍需类型化

分析其与《民法典》的适用衔接关系。
(一)民法典与民商事司法解释的适用衔接实体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第5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
具有法律效力。”有学者认为:“《民法典》生效后,《婚姻法》即失效,关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也

将随之失效,自然也包括司法解释中的相关程序规定。”〔24〕笔者认为,《民法典》出,不意味着

过往民商事司法解释亡。《民法典》仍存在广泛解释空间,《民法典》出,也不意味着未来民商事

司法解释不再生。原有司法解释与《民法典》不相冲突的,当然继续有效。“对于现有司法解释

仅需调整个别条文的,拟通过一揽子修改决定的方式,及时为各级法院提供裁判指引,维护法

律适用的统一。”〔25〕《民法典》颁行后,原有民商事司法解释不宜一概废止,也不必逐一修订,
就如何开展关于《民法典》相关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如何对《民法典》与相关民商事司法解释进

行适用衔接,类型化分析指引如下:
第一,依据《民法典》之前的九部民事基本法制定的相关司法解释,即便《民法典》颁行后这

些民事基本法已经被废止,鉴于这些民事基本法中的大部分规定都涅槃重生被保留吸纳到《民
法典》之中,只要原司法解释与《民法典》不冲突,或者实质上构成对《民法典》内容细化的,仍可

适用,不存在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问题。“由于《民法典》的编纂仅仅是对上述九部法

律进行了适当修改,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原来根据上述九部法律制定的司法解释在《民法典》施
行后并非当然失效,只要是不与《民法典》相冲突的规定,就仍然可以继续适用。”〔26〕“司法解

释条文与《民法典》内容不冲突或者属于明确细化法律适用规则的,可以继续适用。”〔27〕《民法

典》合同编第九章“买卖合同”、第十四章“租赁合同”、第十五章“融资租赁合同”的多数新增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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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参见央广网,见前注〔8〕。
参见薛军:“民法典编纂如何对待司法解释”,《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4期,第48页。
参见陆青:“《民法典》与司法解释的体系整合———以买卖合同为例的思考”,《法治研究》2020年第

5期,第122页。
张卫平:“民法典的实施与民事诉讼法的协调和对接”,《中外法学》2020年第4期,第939页。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筹协调 蹄疾步稳 全力推进民法典贯彻实

施”,《中国审判》2020年第17期,第6-11页。
刘贵祥:“《民法典》实施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法律适用》2020年第15期,第15页。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理解与适

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7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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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就是对相关司法解释条文的吸纳。但从立法技术角度分析,现行民商事司法解释无法一并

被吸纳到《民法典》之中。有学者就曾分析,司法解释条文类型多样,“最迫切需要纳入民法典

的是漏洞填补型条文和具体细化型条文”。〔28〕

第二,原司法解释中与《民法典》冲突的条文应予废止,不再适用。〔29〕举例说明如下:

①修改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

简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7条将被扶养人生活费与残疾赔偿金、死亡补偿费并列。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1179条规定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没有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
《侵权责任法》第16条也是如此。被扶养人生活费无论是在“名”还是在“实”上都应当从人身

损害赔偿中排除出去,被扶养人生活费已完全被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吸收。〔30〕

②修改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对被侵权人网络侵权通知要求较高,而《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1195
条对此要求较低(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应当以后者

为准。

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9条和第13条规定了有故意和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雇员/
帮工人与雇主/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第34条和第35条未回应用人单位

的工作人员/提供劳务一方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时的责任承担规则,《民法典》第1191条和第

1192条仅规定用人单位/接受劳务一方对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提供劳务一方可

以进行追偿、而未使其对外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修改了过往司法解释的规则,
新规定对劳动者更优待,应该适用《民法典》的新规定。进一步,如果劳动合同约定或者用人单

位劳动纪律规定用人单位承担替代责任后有权向有过错的工作人员追偿,就违反了《民法典》
第1191条第1款第2句的规定,不当扩大了被追偿的工作人员范围,使得有一般过错的工作

人员可被追偿,工作人员动辄得咎,不符合第1191条第1款第2句能够被追偿者限于有故意

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的立法本意,不利于对工作人员的倾斜保护,相关劳动合同约定或者

用人单位劳动纪律追偿条款无效。

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已
废止)第22条规定,监护委托中,因被监护人侵权行为需要承担民事责任,被委托人确有过错

的,与监护人承担连带责任。该规则对被委托人过苛,与《民法典》第929条区分有偿委托和无

偿委托中受托人归责原则的做法冲突。监护委托中,被委托人确有过错的,参照适用委托合同

中受托人的归责原则为宜。〔31〕《民法典》第1189条后段(“受托人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责

任”)在解释适用上宜与第929条保持一致。
第三,原司法解释中相关规定与《民法典》规定不一致,或者存在抽象、不周延等不完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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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30〕

〔31〕

王文胜:“论《物权法》司法解释的整理与民法典物权编的完善”,《河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第45页。

参见王文胜:“《民法典》通过后原有司法解释的清理更新与遗留价值———以合同法相关司法解释

为例”,《财经法学》2020年第5期,第77页。
参见张新宝:“侵权责任编:在承继中完善和创新”,《中国法学》2020年第4期,第126页。
参见王雷,见前注〔5〕,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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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民法典》已经予以调整完善的,均应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例如,修改前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物业服务纠纷司法解

释》)第10条第1款对物业服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物业服务企业退出、移交义务规定为以

业主委员会请求为前提,《民法典》合同编物业服务合同章则不以此为前提,应该以《民法典》规
定为准。《物业服务纠纷司法解释》第10条第1款没有规定新旧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的交接,第

2款没有规定违反退出、移交、交接义务的物业服务企业的赔偿责任,《民法典》合同编均予以

完善,皆应以《民法典》规定为准。类似地,《民法典》合同编也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已废止)所规定的情事变更规则加以完善,也应以

《民法典》合同编规定为准。
第四,司法解释中已经修改限缩了过往民事基本法规定中的缺漏,虽然《民法典》沿用民事

基本法规定中的缺漏、未作有意识改善,但相关司法解释仍然应当优先适用。例如,《民法典》
侵权责任编延续了《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将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因果关系要件倒置给污染者承

担举证责任。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6条规

定,原告主张被告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应当就“被告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与生

态环境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承担举证责任。〔32〕相关司法解释不再坚持“全有全无”式的因

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方案,而是妥当平衡污染者和被侵权人之间的利益,将污染行为与损害事

实之间具有关联性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被侵权人/原告承担,以避免滥诉。司法解释的方案更为

合理,《民法典》颁行后,相关司法解释所做的推进完善规则应当优先适用。
总之,《民法典》施行前,如对原有民商事司法解释逐一修订,工程过于浩大,必要性和可行

性也都不高,毕竟绝大多数司法解释条文均与《民法典》不冲突,甚至有些司法解释条文还被

《民法典》吸纳。整体废止哪部司法解释虽不具备可行性,但废止某些与《民法典》相冲突的司

法解释条文则是必要且可行的。有学者将司法解释条文类型化为程序性规定、解释性规定和

创设性规定,〔33〕通过上文分析例证,笔者认为在处理各类司法解释条文与《民法典》的适用衔

接问题时,须遵循的共同规则就是不矛盾、不冲突。无论何种司法解释条文,均须逐一个别判

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旦与《民法典》矛盾冲突,则不能继续适用,以维护《民法典》的权威。
(二)后民法典时代民商事司法解释的生成机制

为对标《民法典》,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完成对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性文件全面清理工作,修
改制定了第一批与民法典配套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之后,民商事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

件全面大规模清理或者修改制定将成为例外。未来的民商事司法解释将更加注重以法律适用

为导向,对司法裁判中重大疑难问题进行解释。还要完善司法解释的生成机制,建立相应的科

学、专门工作机制。由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汇总法律适用难题,将相关情况层报最高人民

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部门汇总,充分讨论、时机合适时再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司法解释。
可以充分有效运用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之间的

备案审查工作联系机制、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通过座谈会、共同调研、会议纪要等方式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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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类似规定,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

参见黄忠:“论民法典后司法解释之命运”,《中国法学》2020年第6期,第49-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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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存在问题的民商事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常态化地开展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指
导案例的清理和自查工作,然后申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开展专项

审查工作。
建议每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常态化讨论《民法典》适用难题,通过会议纪要等

形式集中解决《民法典》与民商事司法解释之外其他民法法源的适用衔接问题,最终总结上升

为司法解释。《九民纪要》在纠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

的规定(二)》中有关公司股东、董事清算责任规定时做了成功又和缓的尝试,《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关于2019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认可最高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作

为对不适当司法解释条文进行修改完善的“适当方式”。根据《九民纪要》第二部分第(五)项
“关于有限责任公司清算义务人的责任”的新裁判思路,指导案例9号实质上已经不再具有指

导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指导案例9号、20号不再参照适用,但未提及其他指导性案例,似
乎意味着其他指导性案例不受影响,对此,笔者接下来展开分析。

四、民法典颁行后既有民商事指导案例的调适

我国指导案例是类案指导的释法机制,不是造法机制,不同于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我国

指导案例具有应当参照适用和作为类似案件裁判理由的效力,可以在静止法律和进步社会之

间发挥调适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7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民法典》颁行后仍需与时俱进、不断

发展,民商事指导案例的作用空间会越来越大,甚至有学者主张司法解释的主要价值和功能要

让渡给指导性案例。〔34〕指导案例具有个案性、类案性和往后看的特点,指导案例无法完全替

代系统性、前瞻性的司法解释。
根据指导案例中法律适用的类型特点,可以将指导案例划分为直接适用型指导案例、解释

型指导案例和漏洞填补型指导案例,80%的指导案例都是解释型指导案例,所有的漏洞填补型

指导案例都是民商事案件。
第一,有些漏洞填补型指导案例所总结的裁判经验已经上升为立法,正所谓:“司法过程的最

高境界并不是发现法律,而是创造法律。”〔35〕法律的生长机制往往会经历从司法实践到立法条

文,从漏洞补充方法的共识应用到法律条文的日臻完备。“法律训练(教导)执法者根据法意解释

并应用一切条例,对于法律所没有周详的地方,让他们遵从法律的原来精神,公正地加以处理和

裁决。法律也允许人们根据积累的经验,修订或补充现行各种规章,以求日臻美备。”〔36〕

以指导案例1号为例,该案例裁判要点之一,即禁止跳单约定合法有效,已经被《民法典》
第965条吸纳;该案例裁判要点之二,即何时不构成“跳单”违约,也成为第965条反面解释的

结论。因此,《民法典》颁行后,法律适用过程中再面对“跳单”违约案件时,就不能只参照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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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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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赵万一、石娟:“后民法典时代司法解释对立法的因应及其制度完善”,《现代法学》2018年第4
期,第38页。

(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05页。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71-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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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号,还首先应援引《民法典》合同编的新规定。此外,指导案例29号的裁判要点对企业

简称的保护规则也被《民法典》第1017条吸纳,该条文进一步扩大此种裁判经验的适用范围,
《民法典》颁行后,人格权编的此项新规定应该作为裁判规范,指导案例29号则可以作为释法

案例,在裁判说理中发挥加强论证的作用。
第二,有些漏洞填补型指导案例所总结的裁判经验未上升为立法,而是仍作为法律的例外

情形存在。在《民法典》施行后,仍可参照该类指导案例弥补法律漏洞。
以指导案例53号为例,该案例裁判要点指出,特许经营权的收益权可以作为应收账款质

押,但特许经营权的收益权依其性质不宜折价、拍卖或变卖,出质债权的债务人将收益权的应

收账款优先支付质权人,以实现质权的优先受偿权。这就变通了《物权法》和《民法典》物权编

有关质权的实现方式,构成例外情形,《民法典》施行后,该指导案例仍可被参照。
此外,指导案例65号指出,业主缴纳专项维修资金的义务是一种旨在维护共同或公共利

益的法定义务,其只存在补缴问题,不存在因时间经过而可以不缴的问题,业主不能援引诉讼

时效制度进行抗辩。这就构成《民法总则》及《民法典》第196条第4项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

其他请求权。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请求业主补缴专项维修资金的权利不适用诉讼时效。
《民法典》施行后,指导案例65号在类似案件中仍能发挥补充法律漏洞的作用。

指导案例108号细化了托运人行使运输合同变更权时,承运人相应的抗辩权:承运人将货

物交付收货人之前,托运人享有要求变更运输合同的权利,托运人行使此项权利时,承运人也

可相应行使一定的抗辩权。如果变更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难以实现或者将严重影响承运人正常

营运,承运人可以拒绝托运人改港或者退运的请求,但应当及时通知托运人不能变更的原因。
这构成了《合同法》第308条/《民法典》第829条的例外,《民法典》施行后,指导案例108号与

《民法典》货运合同的相应规定并行不悖。
第三,在现行法存在一定原则性、模糊性和疏漏性的前提下,指导案例实质上起到弥补作

用和准法源功能。在《民法典》颁行后,过往发布的弥补法律漏洞式指导案例若与《民法典》存
在矛盾冲突,则有调适乃至清理必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
第12条对此已有规定。以指导案例57号为例,其裁判要点之一为“民事权利的放弃必须采取

明示的意思表示才能发生法律效力,默示的意思表示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及当事人有特别

约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法律效力”,此种裁判态度与《民法总则》及《民法典》第140条不完全契

合,因为其更严格认定放弃民事权利的默示方式。此项裁判要点与《民法典》意思表示作出方

式规则相悖,不能绕开《民法典》规定直接参照适用指导案例57号。

五、民法典的时间效力与溯及力

拉德布鲁赫指出:“法的安定性不是法律必须实现的惟一的、决定性的价值。与法的安定

性同时存在的还有另外两个价值:合目的性和正义。”〔37〕解答《民法典》的时间效力和溯及力

问题时,也须充分兼顾法的安定性、合目的性和正义三重价值。《民法典》以无溯及力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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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德)G·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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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溯及力为例外。对于《民法典》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再审时也不宜适用《民法典》,这就

是既判力优于溯及力规则。类似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施行前,当事人根据原司法解释利率上限已经履行完毕的民间借

贷合同,要保持安定性。“民法典在2020年5月通过后,预留约7个月的时间,自2021年1月

1日起施行,对此前的民事关系,民法典没有溯及力。”〔3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该规定重点解决《民法典》在
司法适用中的时间效力、溯及力等问题,担当《民法典》的“施行法”。

基于法安定性价值,《民法典》原则上不溯及既往,只能适用于施行后发生的民事法律事

实;《民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民事法律事实,适用当时的法律。例如,《民法典》第686条第2款

对保证方式的新规定对《民法典》施行前发生的保证合同不能溯及既往。《民法典》适用于施行

后发生的民事法律事实,法院应当依据法律事实发生时的法律进行裁判,如果法律事实发生时

的法律有规定,但内容不具体、不明确的,而《民法典》对此有明确且详细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

理案件时,就可以在判决书的说理部分将《民法典》规定的内容作为解释当时法律规定的参考,
并据此作出判决,这是法合目的性价值的体现。某一法律事实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但当时

的法律对此没有规定而《民法典》有规定的(如打印遗嘱、录像遗嘱),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

定。〔39〕某一法律事实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其行为或者后果延续至《民法典》施行后的,适
用《民法典》的规定,这是针对继续性法律关系的特殊溯及力规则。

《立法法》第93条确立了有利溯及规则。据此,2015年6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第13条曾就民法典的溯及效力拟定:“本法实施以后发生的民事活

动,适用本法。”“本法实施以前发生的民事活动,适用当时的法律,但本法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

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除外;当时的法律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应该以此为讨论基础,类型化

细分两种情形的识别标准。《民法典》中为了更好地保护民事主体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

定,有溯及力。其识别标准为,该规定能够更好地贯彻民法平等保护、私权保障、自由尊严之维

护,能够更好地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能够更好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也是使《民法

典》产生溯及力的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
本着讨论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之一:“在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理由的情况

下,应当坚持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40〕第一,在《民法典》施行前发生的公权力和民事权利冲

突,如果《民法典》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权利(保障私权)的,则适用《民法典》的规定。第二,在
《民法典》施行前发生的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冲突,如果《民法典》规定更有利于平等保护民

事主体权利的,则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当事人之间的居住权约定无物权效力,
《民法典》施行后能否溯及既往以“更好地保护”居住权人的权利? 针对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

冲突,赋予居住权制度溯及力会出现厚此薄彼的效果,此时更好地保护一方意味着更多损害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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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9〕

〔40〕

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277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担保部分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69条采取类

似的态度。
王轶:“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以中国民法学的学术实践为背景”,《中国社会科

学》2004年第6期,第107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方,似乎也超出当事人作居住权约定时的合理期待。第三,在《民法典》施行前基于侵权行为引发

的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冲突,鉴于侵权人的可责难性,如果《民法典》规定更有利于保护被侵

权人民事权利的,则适用《民法典》的规定,这是法正义性价值的体现。例如,《民法典》施行前发

生的故意侵害他人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根据当时的法律不能适用惩罚性赔偿,但根据施行后

的《民法典》第1185条,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则《民法典》应该具有溯及力。类

似地,《民法典》总则编所规定的虚伪表示、第三人欺诈、第三人胁迫、英烈保护条款等规则也应有

溯及力。第四,在《民法典》施行前发生的侵害社会弱势群体权益事件,如果《民法典》规定更有利

于保护社会弱势群体权益的,则适用《民法典》的规定。
本着讨论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之二:“在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理由的情况

下,不得主张限制民事主体的自由。”〔41〕第一,在《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民事法律行为,如果

《民法典》规定更有利于维持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例如,根据《继承

法》,打印遗嘱或者录像遗嘱无效,鉴于《民法典》继承编增加规定打印遗嘱、录像遗嘱制度,《民
法典》施行前作出的打印遗嘱或者录像遗嘱不能径行认定其无效而应该适用《民法典》继承编

的规定。类似地,《民法典》第401条和第428条对流押、流质的新规定也具有溯及适用的效

力。第二,在《民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民事活动,如果《民法典》规定更有利于尊重民事主体的意

思自治,更有利于减少公权力介入民事关系的(减轻公权力对意思自治的干预),则适用《民法

典》的规定。例如,有学者曾指出,国家赔偿是民事赔偿的特殊情形,在判断国家赔偿规则能否

溯及既往时,只需要对赔偿相对人有利即可。〔42〕

为落实上述有利追溯的价值判断结论,从法律适用技术上,有法官建议:在新旧法律交替

时期,法院可将《民法典》的规定用于填补旧法(九部民事基本法律)的漏洞,并据此作出判决。
此时,法院适用的是旧法,《民法典》被作为填补旧法的漏洞而适用,实际上赋予了《民法典》一
定的溯及力。《民法典》的一些规定对《民法典》施行前的民商事审判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现行法律没有规定或者规定得不清楚之处,法院在裁判理由部分可援引《民法典》的规定作

为说理的依据。〔43〕甚至在《民法典》施行前,现行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不

具体之处,如果《民法典》作了具体规定,法院在裁判文书说理部分可参照适用《民法典》的规

定。〔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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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注,第111页。
参见房绍坤、张洪波:“民事法律的正当溯及既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第114-

115页。
参见刘贵祥,见前注〔26〕,第16-17页。
例如,2020年7月30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对“凌某某诉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侵权”一案进行

一审宣判,原告凌某某在手机通讯录除本人外没有其他联系人的情况下,使用该手机号码注册登录抖音 App
后,被推荐大量“可能认识的人”。凌某某认为抖音 App非法获取其个人信息及隐私构成侵权。法院认定北

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在未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处理其个人信息,构成对其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值得

注意的是,在本案中,姓名、手机号码、社交关系、地理位置被认定属于个人信息,而抖音获取原告上述信息的

行为被认定侵害了原告的个人信息权益,但不侵害其隐私权。法院在本案裁判说理过程中参照适用了《民法

典》第1032条和第1034条第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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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 语

民法典适用衔接是民法法源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法解释学发挥作用的前提。过往

研究往往把法律渊源作为一种静态的知识,关注法律的表现形式和解决法律冲突的一般原则,
忽略对法律冲突特别是法典编纂这种立法形态下不同法源的动态协调。民法法源论不限于考

察静态的法源表现形式,还要及于动态的法源冲突协调,形成动态法源观。我们要“突破传统

的以立法为维度的法源定位,转而从方法论或者说司法的维度对法源重新进行解读。”〔45〕

动态法源观是民法典“编纂”立法提出的新方法论命题。编纂不同于制定,法律制定带来

的法源问题更多是新法的时间效力和溯及力,民法典编纂并未垄断民法法源,民法典实施过程

中更多涉及法源动态寻找和适用衔接问题。
不能简单依赖特别规定优先于一般规定、先分则后总则、新的规定优先于旧的规定、有利

追溯等法律适用方法,这些适用方法有可能发生交叉,适用、优先适用、补充适用、参照适用也

各不相同,还要注意避免合同中心主义或者财产法中心主义的遮蔽。“法典出”不意味着司法

解释亡、指导案例废,这些都需要结合民法典编纂过程,做具体分析、详细论证,以期重塑民法

法源、发挥民法典的体系效益、实现民法典的再体系化。

Abstract:TheconnectionoftheapplicationofCivilCodeistheprimaryinterpretativetopicfacedby
thetheoryofsourcesofcivillaw.CivilCodeisnottheendofcivillawsystematization,butthestarting
pointofre-systematizationofcivillaw.TheapplicationofCivilCodeismainlyfocusedontherelationship
betweenCivilCodeandtheoriginalcivilbasiclaw,betweenCivilCodeandthespeciallawofciviland
commercialaffairs,betweentheCivilCodeandthejudicialinterpretationofcivilandcommercialaffairs,

theadjustmentofthecivilandcommercialguidancecasesafterthepromulgationoftheCivilCode,and
thetimeeffectoftheCivilCode,andsoon.Weshouldcombinethespecificprovisions,legislativechan-
gesandtheparticularityofcodificationlegislationtodiscussthesystematizationbetweentheCivilCode
andotherlegislationindifferenttypes,inordertorealizethere-systematizationandre-scientizationofthe
CivilCode,todevelopthesystembenefitofcivilcodeandtoshowthedynamicsourcesoflaw.Thetheo-
ryofthesourceofcivillawisnotlimitedtothestaticformoflaw.Rather,itshallbeopentothedynamic
conflictcoordinationofthesourceoflaw,formingdynamicsourcesoflaw.Dynamicsourcesoflaware
thenewmethodologyputforwardbythe‘codification’legislationofCivilCode.

KeyWords:CivilCode;ApplicationConnection;Re-systematization;Retroactivity;DynamicSources
of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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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姚辉:《民法学方法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65-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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